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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持續進行中，依據台灣高鐵公司表示預計 104 年 1 月底完成，後續與西門子公司持續

檢討與配合。 

(二)有關微動開關異常，目前確認係元件生產製程不良所造成，台灣高鐵公司與德國西門子

公司針對改善微動開關議題仍持續合作研析改善，其因應措施為加強微動開關檢測，微

動開關須通過電子工廠 300 次測試始同意進貨，倉庫出貨時須經 1000 次測試後始得上線

使用。該公司除了上述加強檢測處理外，並進行全面檢查及加強人員訓練等。 

(三)台灣高鐵公司 103 年發生多次道岔訊號異常狀況後，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加強維修管理

，採用 24 小時遠端監控系統機制與行控中心配合高勤官 24 小時輪值應變決策機制等相

關具體措施，於潛在問題發生前即採取預防措施與應變處置，已獲得初步改善績效。 

四、本部於本會期已就高鐵財務問題與解決方案向交通委員會提出 4 次報告，另並於 2 次預算審查

相關會議就委員質詢答覆說明，交通委員會亦召開公聽會聽取專家學者意見，本部對於委員

及各界關切問題，均已詳實報告說明，惟於 104 年 1 月 7 日終未能獲得大院交通委員會同意

與支持，未來高鐵公司主要股東應就其財務問題自行負起解決責任。為確保高鐵營運不中斷

，當高鐵公司破產或興建營運合約因高鐵公司違約終止時，本部將依法採取強制接管營運作

為，並備妥各項應變計畫，以為因應。 

（一二三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為維護消費者權益，高鐵票價及高鐵

財務改善方案應考量予脫勾處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82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6-570） 

羅委員為維護消費者權益，高鐵票價及高鐵財務改善方案應考量予脫勾處理所提質詢，經交

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所推高鐵財務改善方案，其中票價得以降低，係配合財務改善方案之協商，與台灣高鐵公

司一併檢討費率機制，將延長特許期之利益透過票價調降方式，回饋旅客大眾。 

根據財務模組試算結果，在北高票價由 1,630 元調降至 1,530 元（降幅約 7.5%）之情境下，增

資股東可獲得 5.9%之報酬，如果將票價降至 1,490 元（降幅約 10%），則股東報酬將降低為

4.2%，足見票價調降對台灣高鐵公司影響甚大。 

二、台灣高鐵公司已面臨短期特別股訴訟危機及長期入不敷出之 BOT 根本問題，幾近破產。 

高鐵費率機制之調整與修改，涉及投資條件之變更與合約對造之立場，倘無財務改善方案，

該公司於現行財務困難之情況下，恐無與本部協商修改費率機制之意願及條件。 

（一二四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其邁就「為防止醫美健檢成為中國旅客來臺

從事非法打工管道，並降低因此造成之我國治安風險」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